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阿尔山市人民政府
关于印发《阿尔山市促进消费增长奖补方案》

的通知

阿政发〔2026〕12 号

各有关部门：

现将《阿尔山市促进消费增长奖补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

合实际，认真贯彻落实。

2026 年 3 月 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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阿尔山市促进消费增长奖补方案

1.1 一、总体要求

以“精准激励、扶优扶强”为核心原则，聚焦消费增长关键

节点，提升激励时效性，充分调动限额以上商户的经营积极性，

推动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现稳健增长。

1.2 二、资金分配方式

（一）周期

2026 年 1 月—2026 年 3 月，1 月、2 月合并核算发放，3 月

单独核算发放。

（二）分配结构

专项资金 30 万元统筹用于月度奖励，以上月统计报表数据

为依据，针对月度销售额同比增长达到对应标准的限额以上商户

进行精准激励，按月度达标档位兑现奖励资金。

1.3 三、奖励标准

（一）评选范围

限额以上经营主体，以月度销售额同比增长率为核心评选指标。

（二）评选条件

1.核心条件：月度销售额同比增长率达到对应档位即可申领

奖励，具体档位为：月度增速≥6%；月度增速≥5.5%且＜6%。

2.基数核算：在库单位若 2025 年出现未营业或者营业收入

为 0 的情况，计算 2026 年同比增速时，其同期基数按照 2025 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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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平均收入计算；收入统计仅包含商品零售额和餐费收入，批发

额、客房收入不计入社零额核算范围。

3.行业特殊要求：住宿业企业若存在餐费收入，需将餐费收

入与客房收入单独分劈，并提供餐费收入对应的佐证材料。

4.合规要求：商户经营活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相关行业规

范，无违法违规经营记录。

（三）奖励金额

1.月度销售额同比增长率≥5.5%且＜6%：每月发放奖励3300

元/家；

2.月度销售额同比增长率≥6%：每月发放奖励 6600 元/家；

3.1 月、2 月合并核算发放，按上述标准叠加计算（即达标

5.5%档合并发放 6600 元/家，达标 6%档合并发放 13200 元/家）；

4.2026 年新入库的、2025 年同期为 0 或未营业的限额以上

个体工商户及企业，月度销售额同比增长率≥6%的，按每月 3300

元/家标准发放，1-2 月合并核算发放 6600 元/家。

1.4 四、实施流程

（一）数据申报

1.各限上企业开展促销活动促进销售额增长，并同步留存促

销活动图片备查；

2.1-2 月合并申报：2026 年 3 月内，商户提交 2026 年 1-2

月累计销售额数据、同比增长率计算说明及相关佐证材料；

3.3 月单独申报：2026 年 4 月 6 日前，商户提交 2026 年 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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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销售额数据、同比增长率计算说明及相关佐证材料；

4.申报材料包含：收银系统后台截图、销售台账、税务报表

等；其中收银系统后台月度数据统计截图需清晰显示累计交易笔

数、累计交易金额、客单价等关键数据，且截图必须包含系统名

称、统计时间范围、商户账号等标识信息。

（二）审核公示

1.由市外事办联合市统计局对各商户申报数据及佐证材料

的真实性、准确性进行全面核查，按月度（含 1-2 月合并期）完

成数据核实确认；

2.2026 年 3 月 20 日前完成 1-2 月合并申报数据审核，4 月

20 日前完成 3 月申报数据审核，审核完成后 3 个工作日内通过

官方渠道公示获奖商户名单及奖励金额；

3.后续月份按“次月完成审核、审核后 3 个工作日公示”原

则执行。

（三）资金发放

1.公示无异议后，立即开展资金拨付工作，商户需提供合规

收款账目及银行账户信息，确保资金直达经营主体；

2.奖励兑现严格遵循“上月统计、次月核实、核实后及时发

放”原则，1-2 月合并奖励于 3 月公示无异议后发放，3 月奖励

于 4 月公示无异议后发放。

1.5 五、免责声明

1.评审结论以市外事办、市统计局组成的审核组核查结果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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准，因商户材料提交不规范、不完整、逾期提交等原因导致未获

奖的，相关责任由商户自行承担；

2.奖补资金拨付后，商户因自身经营、财务、管理等问题引

发的任何纠纷，均与市外事办、市统计局等相关部门无关；

3.因国家政策调整、地方规划变更、不可抗力等因素导致本

方案内容变更或无法实施的，相关部门将另行通过官方渠道公示，

不承担直接或间接损失责任；

4.商户对评审结果、奖励金额有异议的，需在公示期内以书

面形式向审核组提出，逾期未提出视为认可评审结果，不再受理

异议申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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阿尔山市人民政府
关于调整政府市长、副市长工作分工的通知

阿政发〔2026〕15 号
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市直各委、办、局，各企业、事业

单位，垂直管理单位：

根据工作需要，经研究决定，对市政府领导成员工作分工进

行调整，现将具体分工通知如下：

市委副书记、市长 额日贺木图 主持市政府全面工作。负

责审计监督工作。

分管市审计局。

市委常委、政府副市长 徐英姝 负责市政府常务工作，协

助市长负责机关事务、政务服务、发展改革、审计监督、工业发

展、财政税收、金融保险、应急管理、安全生产、统计数据、粮

食物资、人民防空、国防动员、农牧业发展、农村牧区、水利、

林业草原、防汛抗旱、森林草原防灭火、乡村振兴等方面的工作。

分管市政府办公室、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、发展和改革委

员会、财政局、应急管理局、统计局、农牧水利和科技局、林业

和草原局、供销合作社联合社、杜拉尔地方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、

机关事务服务中心、人民防空办公室、市农商发展有限责任公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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协助市长分管市审计局。

联系：市人大常委会、政协、市监察委员会、人武部、国家

税务总局阿尔山市税务局、气象局、科协、老科协，阿尔山市消

防救援大队、阿尔山市森林消防大队、五岔沟森林消防大队、白

狼森林消防中队，阿尔山森工公司、白狼林业局、五岔沟林业局，

兴安水文勘测局五岔沟水文站，中国人民银行阿尔山支行、各银

行、保险、证券等金融机构、阿尔山民航机场公司、中国航空油

料有限责任公司阿尔山供应站，烟草公司、石油公司、盐业公司、

联通公司、移动公司、电信公司、各重点工业企业。

完成市长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
市委常委、政府副市长 邰海峰 协助市长负责住房保障、

城乡建设、生态环境、自然资源、交通运输、非经营性项目建设、

城市管理等方面的工作。

分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自然资源局、兴安盟生态环境局

阿尔山市分局、交通运输局、本级政府投资非经营性项目代建中

心、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，市胜景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

司、市民泰环境投资有限责任公司。

联系：温泉街道办事处、新城街道办事处、林海街道办事处、

伊尔施街道办事处，住房公积金管理办公室，供电公司、邮政公

司、中国广电内蒙古网络有限公司阿尔山市分公司、邮电通信企

业，阿尔山火车站、阿尔山火车北站，边防养路队，内蒙古公路



9

交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兴安分公司伊尔施通行费收费所，交通运

输综合行政执法四支队六大队。

完成市长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
市委常委、政府副市长 杨琼 协助市长负责文化和旅游部

定点帮扶等方面的工作。

完成市长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
市委常委、政府副市长 李梁 协助市长负责京蒙协作等方

面的工作。

完成市长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
市政府副市长 张娜 协助市长负责教育发展、人力资源、

社会保障、医疗保障、民生事业、双拥共建、非公经济等方面的

工作。

分管市教育局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民政和退役军人事

务局。

联系：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、市总工会、工商业联合

会、32107 部队、空军雷达站。

完成市长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
市政府副市长 吴裴 协助市长负责民族事务、卫生健康、

区域经济合作、招商引资、外事口岸、商务流通等方面的工作；

协助徐英姝市长负责农牧业发展、农村牧区、水利、林业草原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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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汛抗旱、森林草原防灭火、乡村振兴等方面工作。

分管市民族事务委员会、政府外事办公室、卫生健康委员会、

区域经济合作服务中心、市丰盛源投资有限责任公司。

联系：市各民主党派、阿尔山出入境边防检查站、阿尔山海

关、团市委、妇联、红十字会、残联、老促会、关工委、工商业

联合会。

完成市长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
市政府副市长、市公安局局长 刘志强 协助市长负责公安、

司法、信访、国家安全等方面的工作，主持市公安局工作。

分管市司法局、信访局。

联系：市人民法院、市人民检察院、国家安全局、武警中队、

市边境管理大队、内蒙古阿尔山森林公安局、兴安盟公安局五岔

沟森林公安分局、兴安盟公安局白狼森林公安分局。

完成市长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
市政府副市长 李鹏 协助市长负责旅游开发、文化体育、

市场管理、论坛会议等方面的工作。

分管市文化旅游体育局、市场监督管理局、阿尔山论坛中心、

度假区管委会，阿尔山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。

联系：阿尔山世界地质公园管理局、市文联、大兴安阿尔山

旅游公司、各新闻单位、老年体协、新华书店、768 发射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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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成市长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
市政府副市长 董斌 协助市长分管华润希望小镇建设工作。

完成市长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
市政府办公室三级调研员 杨桂瑛 协助李鹏副市长分管市

场管理等方面的工作。

完成市长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
市政府办公室主任、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局长 郭英奇

协助市长处理市政府机关日常工作。

完成市长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
2026 年 3 月 9 日

阿尔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6 年 4月 10 日 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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